
一、投标人业绩

序号 合同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时

间格式：

XXXX.XX.XX）

合同供货范

围

1
义务华川垃圾焚

烧发电厂

浙江赫能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546 2018.05.16

傅里叶

红外烟气监

测系统

2
浙江旺能太

湖垃圾焚烧发电

厂

浙江赫

能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60 2018.09.04

傅里叶

红外烟气监

测系统

3
台州旺能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三期

浙江赫

能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99 2019.09.17

傅里叶

红外烟气监

测系统

4

泰达衡水冀州生

活垃圾发电项目

泰达遵化生活垃

圾发电项目烟气

在线监测设备

黄骅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昌吉垃圾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一期

南京泷

逸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320 2020.09.04

傅里叶

红外烟气监

测系统

5
澳门垃圾粉化

中心第三期扩建项

目

重庆三

峰卡万塔环

境产业有限

公司

650 2021.4.15

注：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中的要求填写此表，并按要求附上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业绩合同 1







业绩合同 2





业 绩 合 同 3 







业绩合同 4





业绩合同 5









二、投标人财务状况

年度
总资产

（万元）

负债总计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主营业收

入（万元）

净利润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万元）

2021年 318.40 331.88 -13.48 402.83 -1.28 49.67

2022年 498.84 508.41 -9.57 348.16 3.91 -39.53

2023年 598.10 605.06 -6.96 238.31 2.61 -10.92

注：1.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中的要求填写此表，并按要求附上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2.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按成立年限及财务审计报告数据计算评标依据。

3.投标人如提供单体报表及合并报表的，则以合并报表数据为准。

4.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不作为评标依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三、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注：投标人提供由税务机关出具可查询到的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四、制造商联系人证明文件

4.1 ENVEA 傅里叶分析仪、探头、管线授权函



4.2 进口抽取式颗粒物授权函



4.3 国产抽取颗粒物授权函



4.4 矩阵流量计授权函



4.5 标气授权函



4.6 ENVEA 人员社保证明



4.7 翠云谷人员社保证明



4.8 益彩人员社保证明



4.9 标气厂家人员社保



五、投标人企业属性



六、不非法转包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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